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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 女 士 ：

《 2 0 0 1 年 成 文 法 (雜 項 規 定 )條 例 草 案 》 法 案 委 員 會

2 0 0 2 年 3 月 2 8 日 的 來 信 已 經 收 悉 。 關 於 來 信 所 提 出 的 問 題 ， 本 司

已 從 香 港 律 師 會 取 得 答 覆 如 下 －

條 例 草 案 第 X I V 部 (對 《 法 律 執 業 者 條 例 》 作 出 修 訂 )

第 1 0 5 條 款

( a ) 澄 清 建 議 第 6 ( 5 ) 條 中 “ 律 師 會 ” 和 “ 理 事 會 ” 所 擔 當 的 不 同 角

色 ；

根 據 建 議 第 6 ( 5 )條 ， 理 事 會 的 角 色 是 訂 立 規 則 ， 訂 明 拒 絕 發

出 執 業 證 書 的 理 由 以 及 可 附 加 於 執 業 證 書 的 條 件 。

執 業 證 書 是 以 香 港 律 師 會 的 名 義 簽 發 ， 而 理 事 會 則 負 責 管 理

律 師 會 的 事 務 。 因 此 ， 理 事 會 的 工 作 也 包 括 根 據 理 事 會 訂 立

的 規 則 ， 考 慮 和 決 定 拒 絕 發 出 執 業 證 書 和 在 發 出 的 執 業 證 書

加 上 條 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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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0 8 條 款

( b ) 考 慮 是 否 應 該 在 建 議 第 9 A ( 1 B )條 加 入 “不 誠 實 ”的 成 分 ；

建 議 第 9 A ( 1 B ) ( a )條 有 關 “所 指 稱 的 違 反 事 件 是 否 蓄 意 ”的 提 述

引 伸 至 任 何 不 誠 實 的 成 分 。 如 果 指 稱 的 違 反 事 件 涉 及 答 辯 人

方 面 不 誠 實 的 成 分 ， 定 必 涉 及 蓄 意 的 成 分 。

( c ) 修 正 建 議 第 9 A  ( 1 B ) ( a )條 的 草 擬 條 文 ， 以 期 免 卻 “蓄 意 ”一 詞

歧 義 之 處 ；

建 議 第 9 A ( 1 B ) ( a )條 出 現 的 “蓄 意 ”一 詞 ， 應 該 以 該 詞 一 般 的 涵

義 作 為 解 釋 。 該 款 的 建 議 條 文 是 用 以 涵 蓋 那 些 雖 然 明 知 某 作

為 或 不 作 為 相 當 於 指 稱 的 違 反 事 件 ， 但 仍 然 干 犯 ， 並 有 意 圖

達 到 某 些 非 這 樣 不 能 達 到 的 目 的 ， 而 非 純 綷 一 時 疏 忽 所 致 的

個 案 。

第 1 0 9 條 款

( d ) 澄 清 建 議 第 9 A B ( 6 )條 “任 何 受 影 響 人 士 ”一 詞 的 範 圍 ；

建 議 第 9 A B ( 6 ) 條 所 指 的 “ 任 何 受 影 響 人 士 ” 包 括 程 序 中 的 各

方 ， 即 理 事 會 和 答 辯 人 ， 以 及 第 9 A ( 1 ) 條 所 指 提 出 申 訴 的

人 。

至 於 有 關 條 例 草 案 第 1 2 6 條 款 的 問 題 ， 一 俟 收 到 公 證 人 協 會 的 意

見 後 ， 政 府 便 會 給 予 回 覆 。

高 級 助 理 法 律 政 策 專 員 單 格 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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